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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

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

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00659） 
 

恢復公眾持股量 
 

茲提述 (i) 周大福企業有限公司（「周大福企業」）、Century Acquisition Limited
（ 「Century Acquisition」）及周大福創建有限公司 (「本公司」）聯合刊發的日期為2023年
10月13日的綜合要約及回應文件，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股份 (「股份」）的要約；

(ii)周大福企業、Century Acquisition及本公司聯合刊發的日期為2023年11月23日的公

告，內容有關股份要約截止（「要約截止公告」）；及(iii)本公司刊發日期為2023年12月
5日、2024年4月19日、2024年5月23日及30日、2025年3月24日及2025年9月16日的公告，

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批准豁免嚴格遵守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以及本公司公眾持股量的最

新情況（「公眾持股量公告」）。除另有定義外，本公告之詞彙與要約截止公告及公眾

持股量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恢復公眾持股量 

 
誠如本公司刊發日期為2025年7月10日、11日及21日的公告所披露，本公司已於2025年7月
18日完成發行本金總額850,000,000港元可轉換為新普通股份的2027年到期2.80%可換股債

券（「2025年7月債券」）。於2025年11月21日，5,997,391股股份因轉換2025年7月債券而

發行及配發，使公眾股東持有的股份數目增加至1,019,531,676股股份，佔本公司全部已發

行股本的25.08%。因此，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公眾持股量已恢復至高於上市規則所指

定之最低百分比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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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本公司所知、所悉及所信，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經簡化股權架構如下： 

 
 
股東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的 

概約百分比 
 
Century Acquisition Limited 

 
2,925,701,291 

  
71.98% 

周大福企業有限公司 97,034,424  2.39% 
周大福代理人有限公司 22,012,500  0.54% 
董事及/或本公司其他核心 
  關連人士 

128,992  0.01% 

公眾股東 1,019,531,676  25.08% 
股份總數 4,064,408,883  100.00% 

 
 

        承董事會命 

周大福創建有限公司 

        鄭家純博士 
             主席 

 
香港，2025年11月21日 

 
於本公告日期，(a)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家純博士、鄭志明先生、何智恒先生、林戰先生

及鄭志亮先生; (b)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杜家駒先生（杜家駒先生的替任董事：林煒瀚先生）

及曾安業先生 ; 及(c)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石禮謙先生、李耀光先生、黃馮慧芷女士、

王桂壎先生、陳家強教授及伍婉婷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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